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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技术的运用，新时代“诉讼爆炸”给司法系统带来的压力以及立法者对于法律价值的取舍和利益

衡量共同导致了线上庭审这一司法审判模式的巨大转型。作为一种新型的审判模式，线上庭审在缺乏明

确和可操作的规则指引的现状下，面临技术困难、庭审秩序难以维护、实体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存疑等

一系列司法困境和现实问题。这一转型更是向传统的“对席审判”模式提出挑战，不仅与诉讼法强调的

直接言词原则相悖，因缺乏审判亲历性、在场性更进一步导致司法仪式感的缺失，从而影响司法审判的

公正性。在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特殊背景下，结合最高院对全国法院在线诉讼的工作部署，均表明互

联网庭审时代正势不可挡地加速到来。目前仍有必要通过对线上庭审实际运用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进行考

察以发现问题，明确适用条件、适用范围和适用规则，以期帮助“智慧法院”建设主导部门适时改进工

作方案，助力法治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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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 as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technology, the pressure brought by the “litigation explo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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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new era on the judicial system, and the legislators’ choice of legal value and the balance of 
interests have all led to the huge transformation of online trial, a judicial trial model. As a new tri-
al mode, online trial is facing a series of judicial difficulties and practical problems, such as tech-
nical difficulties, difficulties in maintaining the court order, doubts about substantive legitimacy 
and procedural legitimacy, und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ack of clear and operable rule guidance. 
This transformation is a challenge to the traditional “trial in person” mode, which is not only con-
trary to the direct verbal principle emphasized by the procedural law, but also further leads to the 
lack of sense of judicial ceremony due to the lack of trial experience and presence, thus affecting 
the fairness of the judicial trial. Under the special background of normalization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COVID-19,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Supreme Court’s work deployment of online 
litigation in the courts across the country, it shows that the era of Internet trials is accelerating 
inexorably. At present,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investigate the social effects generated by the actual 
use of online court trials to find problems, and clarify the conditions, scope and rules of applica-
tion, so as to help the leading departm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ourts” improve their 
work plans in a timely manner and help build a rule of law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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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 2020 年伊始，受新冠疫情防控影响，在线庭审模式被进一步推广到全国各地法院。12020 年 12
月 3 日，全国法院第七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视频会议召开，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强调：全面深化

智慧法院建设，加快推进人民法院信息化 4.0 版建设，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保障疫情期间

审判执行工作“不停摆、不打烊”。以“智慧法院”建设较早、探索较为成功的南通市中院和苏州市相

城区法院为例，都分别自主研发并建立了线上庭审的网络系统，仅 2020 年 2 月中上旬至 3 月初不到一个

月时间内，相城区法院“云庭审”550 起案件，占同期全院审理案件数的 70%。截止去年 11 月 24 日南

通市 88 个审判法庭则部署和运用了“支云”这一线上审判系统，累计开展庭审活动 17,000 多场。然而，

如果公正无法得到保障，线上庭审即便效率再高也失去了意义和正当性。因此，本文首先需要从理论上

论证线上庭审这一模式合法性基础 2，接着再回到司法实践，从具体的案件出发，考察线上庭审这一审判

模式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情况，并从法官、律师及当事人三方不同角度对线上庭审模式进行切实体验和

评价，归纳出这一模式存在的普遍问题和不足，最后对线上庭审的适用规范及限制提出几点建议。 

Open Access

 

 

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所在市的辖区内应当由基层法院受理的下列

第一审案件：(一) 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签订或者履行网络购物合同而产生的纠纷；(二) 签订、履行行为均在互联网上完成的网络服

务合同纠纷；(三) 签订、履行行为均在互联网上完成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小额借款合同纠纷；(四) 在互联网上首次发表作品的

著作权或者邻接权权属纠纷；(五) 在互联网上侵害在线发表或者传播作品的著作权或者邻接权而产生的纠纷；(六) 互联网域名权

属、侵权及合同纠纷；(七) 在互联网上侵害他人人身权、财产权等民事权益而产生的纠纷；(八) 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购买的产品，

因存在产品缺陷，侵害他人人身、财产权益而产生的产品责任纠纷；(九) 检察机关提起的互联网公益诉讼案件；(十) 因行政机关

做出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互联网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管理等行政行为而产生的行政纠纷。 
2在“智慧法院”建设如火如荼的当下，这一理论证成工作并非是做“无用功”，是“事后诸葛亮”，相反，这一呼声对于建设主

导者是否应当继续推进在线庭审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推进以及在推进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哪些理论和实践问题，都有警示和借鉴意

义，因此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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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线上审判面临的司法困境 

合法性证成通常是在一项制度或规则适用之前进行的论证工作，但实际上，一项制度或者团体在刚

取得权力的时候，往往是通过强制性手段来使人服从的，只是在与其共存的状态下长期生活后人们才开

始变得习惯并对它表示尊重。因此我们这里讨论线上庭审这一模式的司法困境或者说面临的合法性问题

并非是在一种假设基础上的推理，而是一种建立在社会现实基础上的思考。这种“事后的”反思并非没

有意义，事实证明，很多改革或制度在建立之初无法阻挡其推行的步伐，但一旦实际运用之后，对其产

生的社会效果之考察结论往往成为摧毁这项制度最有力的武器。之所以称本文是“基于法社会学视野的

考察”，在于运用了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因此，在这一部分我将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搜寻线上庭审这

一模式运用之事例及其产生的社会效果，并通过对这些现状的分析探究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3 

2.1. 线上庭审有悖诉讼活动的直接言词原则 

直接言词原则，是庭审诉讼活动的一项重要法律原则，指的是指法官必须在法庭上亲自听取当事人、

证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口头陈述，案件事实和证据必须由控辩双方当庭口头提出并以口头辩论和质证

的方式进行调查。不难看出，这一原则的内涵有二：一是法官与两造双方必须亲自参与案件审理；二是

强调只有亲自审理案件的法官才有最终裁量权[1]。从文理解释的角度出发，这一原则不仅限定了庭审的

场所只能在法庭进行，而且要求法官直接参与到案件审理中，亲身经历案件审理的全过程即“亲历审判”。

除此之外，对于证据的审查认定，要求法官直接接触和审查，并直接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法官通

过发挥自己亲历审判的功能，获取更多有助于裁判的参考信息，从而做出公正的判决。 
毫无疑问，线上庭审因将庭审的场所由法庭转移到屏幕，不可避免地弱化了法官亲历审判这一功能，

尽管支持者认为线上庭审法官依旧是直接参与到案件审理中去，亲身经历案件审理的全过程，只不过是

“开庭方式”的变化，与诉讼活动的直接言词原则并不矛盾。然而目的的正当性并不能必然推导出手段

的正当性，司法活动作为法官认定事实、发现法律高度技术化的过程应当有严格地限制，若凡是都通过

目的正当化手段，都讲“变通”，那么法律适用规则将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当把法律当作一种手段需

要时，都在为法律摇旗呐喊，不需要时，又将法律视为眼中钉。法律被人们捧起，又摔下，如此反复践

踏着，那么整个国家、民族乃至个人都会成为受害者。诚然，他们忽略的更为细节的是线上庭审屏幕大

小有限，画面有清晰模糊，网络也有流畅卡顿，这不可避免地导致法官在庭审中能够观察到的内容被无

形地限制了，尤其是对于实物证据，需要法官细致地观察。另一方面，线上庭审也无法保证法官在肉眼

所能观察到的屏幕范围外的活动正常进行，这就意味着对于诉讼参与人而言，可能存在场外不确定因素

的干扰。 
一个最直观的例子：在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法庭审判席上被解除镣铐的那一刻、在

未经审判之前推定是无罪的，而在看守所等执行机关封闭场所参与线上庭审，其人身依然是“受束缚”

的，在羁押场所参与审判，不仅在某种程度上违法“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通过有限的屏幕，法官甚

至无法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的客观性和自愿性。正如克劳斯·布鲁恩·延森教授所言“隔着屏

幕的交流，需要编码者与解码者投入更多的想象与猜测，相对于面对面交流而言，这更会产生传播的障

碍与隔阂”[2]。这也是近代以来大陆法系国家普遍确立直接言词这一原则的目的所在，即通过法官直接

面对当事人，直接接触审查各类证据，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通过当事人的各种表现来判断当事人陈述的

真实性和自愿性，从而最先限度地保障使审判的公正性。 

 

 

3这里的所指的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指社会调查、个人研究、实验等方法；而笔者认为卡多佐意义上的社会学方法——法官在

确定现存的规则如何发展时，应由法律的终极原因社会福利决定，要求法律从分析性态度转向功能性态度，即追求法律的效用、

捍卫社会的正义——更多是从价值取向的角度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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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线上庭审冲击传统“对席审判”模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直接言词原则与我国传统“对席审判”的司法模式在概念和外延上都有相似之

处，与前者相对应的是“书面审”，与后者相对应的则是“缺席审判”。二者都强调诉讼参与人亲自、

实际参与到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前述已谈及这一共同内涵，我们接下来则从传统的司法文化角度讨论其

字面意思，即法官与当事人同处同一空间，面对面交流，并进一步分析形成这种文化的基因所在。我国

传统司法审判模式在西周时期就已确立，在《周礼·秋官·大司寇》中有这样的记载：“对席审判，坐

地对质”，即要求司法行政官员坐堂问案，面对面地听取当事人的陈述。事实上，这与我们现代的法律

理念也是相符的，在绝大多数人的印象里，打官司是一定要去法院的，现实中我们也经常听到这样的表

述：“不服我们法院见”，“我要到法院告你”，实际上这不仅反映了现代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更体

现了对司法系统的认可、对法律的信任以及法院作为一种实存的、国家强制力象征的机关对于纠纷当事

人的震慑力。这就引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何从古代“对席审判”到现代强调“有纠纷找法院”的司法文

化没有实质性改变？笔者认为单纯以当时及早期科技不发达，没有互联网审判的条件的理由来解释这一

司法现象是不具有说服力的，究其原因还在于司法文化的影响，换句话说，“对席审判”在某种程度上

具有其他审判模式不可替代的优势和功能，离开了这一模式审判就不能很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法官坐堂问案，与当事人在法庭上近距离接触，毫无疑问，可以更清楚地观察其表情和神色，即有

利于传统司法文化中所强调的“五听”的运用。“五听”形成于西周时期，最早见于《尚书·吕刑》：

“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其中“五辞”即“五听”。《周礼·秋官·小司寇》

对“五听”做了具体解释：“以五声听讼狱，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

曰目听。”指的是在审判活动中，原被告双方都到齐后，法官通过考察五个方面来判断他们陈述的真伪。

尽管在大陆法系法官自由裁量权受到严格限制的情况下，审判活动也并非纯粹的法律推理过程，法官在

进行价值判断和衡量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感性因素的影响，“五听”制度正是以人的感性认识为基础，

进而上升为理性认识，运用事理、情理和逻辑推理对案件进行判断的过程。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五听”

总结了审判实践中一些有益的经验，其内容含有一定合乎审讯学、心理学和逻辑学等的正确成分。因此，

这一功能实质上导致了“对席审判”的审判方式虽经过不断地演变，但是实质并没有发生变化。而这正

是线上庭审通过虚拟的网络平台，法官与双当事人分出在不同的空间所无法实现的功能。4 

2.3. 线上庭审导致司法仪式感降低 

人类学对于仪式的研究可谓洋洋大观，并且都认为仪式与宗教和神话有不解之缘，其中最为著名则

属法国人类学家涂尔干对仪式所做的研究，他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认为，宗教可以分解为

两个基本范畴：信仰和仪式[3]。日常生活中，仪式既是一个个具体行为，同时，这些行为由于被仪式的

场域、氛围、规矩所规定，也就附上了情境中符号的特殊意义。比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选择什么样的

穿着，如质地、款式和风格，都显得无关紧要，可是在某些重要的仪式性场合，人们的穿着和行为便有

所规定、有所约束。仪式的主要作用在于“象征”。如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原始社会的知识系统与低级

的文化相适应，它通过“象征的力量”和“引导的思维”来表现知识系统[4]。根据彭兆荣教授的观点，

仪式对于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而言，它的一个基本原则即是交流。遵循这个原则，它展示了以下三种功

 

 

4关于网络庭审的这一弊端，可以运用微观法社会学中现象学理论进行分析。胡塞尔将现象学中的这一层含义引入到法社会学的研

究之中，即现象学视域下的法律主要指存在于—个特殊的社会场景下、互动之中的法律，也称行动中的法，这种法存在于人们的

态度、感觉的照应和交换之中。网络庭审的庭审过程由传统庭审的面对面交流转变为网络平台，这种“拟制空间”模式把行动者

从一个连续的互动过程和真实空间中抽象出来，使其平面化凝固化，原告或被告在面对面交谈过程中流露出的举动被隐藏起来，

这些举动背后隐含的符号和深义也无从考察，比如说原告或被告在发言时吞吞吐吐，表情紧张，顾左右而言他，法官能够看到或

感知到案件事实中的——些模糊之处或存疑部分。如果把这些庭审过程搬到网络平台或社交软件中，这些场景则被屏蔽、抽离掉，

而这些被屏蔽抽离掉的东西对于案件的审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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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三种表述范畴：一是展演功能——表述范畴：展示什么；二是行为功能——表述范畴：做了什么；

三是指示功能——表述范畴：说了什么[5]。按照这一观点我们可以尝试窥探在司法活动过程中有哪些仪

式，进一步追问：这些司法仪式对于法官、当事人有何种作用，进而对于判决的公证性是否有影响？ 
首先，从仪式的展演功能来说，法庭作为审判场所，其陈设、装饰包含了大量的司法符号，悬挂的

国徽、法庭布局、法袍、法槌等象征法庭威严性的标志使得当事人踏进法庭那一刻就自然而然感受到法

律的庄严和肃穆。对于一个初次踏进法庭的当事人来说，在这种环境下几乎随时有一种无形的威严在震

慑着他，就好像上帝在耳边提醒“禁止作伪证”和“要对说过的话负责”。当事人不自觉地会观察法庭

的陈设，他会发现在民事案件中，原被告双方的席位是对等的，这意味着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

法庭上方垂悬的国徽意味着国家在实施监督并以强制力作为后盾。这些当事人视线所及的司法符号都体

现了仪式的展演功能，而在线上局限的屏幕和任意的场所中这些都是无法被当事人所捕捉到的。 
其次是仪式的行为功能。例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庭规则》第五条规定：“审判人员

进入法庭和审判长或者独任审判员宣告法院判决时，全体人员应当起立”。而线上庭审时，则无法贯彻

“全体起立”这一庭审仪式，从而表示对法官、法庭和法律的尊重，法官无法通过规范化的司法仪式树

立权威。对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民诉法》第六十八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

互相质证。”法官可以要求呈递或者交由证人进行辨认，这种证据之间的交换是法官查明案情、认定证

据的重要交流手段。这在“对席审判”的模式中不存在任何交流障碍，当事人在行为的过程中不仅能够

感受到司法的审慎态度，更加强了对于法律的认同，有利于服判息诉。试想一下，在线上庭审过程中对

于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法官如何通过法警将其强行带出法庭等途径来有效制止呢？ 
最后即是司法仪式的指示功能。即在这个过程中“说了什么”。辩论原则贯穿诉讼活动的始终，当

事人在庭审过程中陈述事实，辩护人据理力争都体现了仪式的这一功能，毫无疑问，面对面地沟通成本

和效率以及心理上给当事人带来的“仪式感”要远高于线上的。进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不成熟的

结论：司法仪式有利于完善制度和规范行为，而仪式的进行又有赖于法庭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威

严的法庭有利于实现公平正义。 

3. 线上审判的现实痛点 

线上庭审作为一项对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制度回应，如果能够解决合法性问题且正常运转，的确能够

在当前司法系统“案多人少”的现状下提高办案效率。但存在不一定是合理的，良好的愿望未必能结出

理想的果实。 

3.1. 缺乏技术支撑 

线上庭审是审判和互联网技术结合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需要多方配合，其中技术和硬件设施起到

保驾护航的作用，任何一个环节出错，庭审都会被迫中止。由此就对庭审相关配套的设施和技术提出了

较高的要求，以保证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然而，由于我国“智慧法院”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线上庭

审更是缺乏统一的网络平台和具体的操作规则，因此实践中几乎每个法院都研发自己的线上诉讼平台，

各个平台的操作流程也存在差异，造成“多头开发”、“重复建设”，这就给当事人尤其是给以“打官

司”谋生的律师群体带来极大不便，在网上就有不少律师抱怨：“手机上安装十几个不同法院的线上诉

讼 APP，每个 APP 的功能和使用流程还不一样，往往在熟悉操作上就耗费大量精力”。 
对于法官来说，在庭审过程中遇到技术问题等突发状况更是常见，给法院集中、连续审理案件造成

很大不便，例如河北省廊坊市中院法官马令梅就坦言：“有一次庭审，出现了黑屏，法官和当事人都急

得不行，不过幸好现场有技术人员及时做了处理。”并且“很多当事人有口音，我们法官就必须全神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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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听，要是设备信号不好，就会听不清，影响庭审效率。”可见，相比现场庭审，技术设备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网上审理的效果。从当事人的角度，线上庭审一端连接法院，另一端则连接当事人，因此技术支

撑不仅对法院也对与诉讼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两造提出一定要求，如流畅的网络、清晰的画面以及对平台

较为熟悉的操作等。但在实践中，年纪较大的当事人往往对电子产品使用不甚熟悉，甚至在农村地区很

多上了年纪的人根本没有手机。即便是在硬件设备上满足的情况下，往往在指导安装、操作等过程中就

耗费大量时间精力。不少法官直言自己还要承担起在开庭前指导当事人使用平台的教学任务，当事人抱

怨“麻烦”，法官也跟着“犯难”。 

3.2. 庭审秩序难以维护 

上述讨论我们提及布置庄重严谨的法庭，使身处于其中的当事人感受到法律的庄严性，他们相信法

院能够居中裁判主持公正，进而有利于自觉遵守法庭秩序，这是促使人们自觉遵守法庭秩序的重要内在

心理因素。从外在因素上来说，法院判决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对于不服从法庭秩序的当事人法官有

权予以制止。因此，在实践中故意扰乱法庭秩序的情形并不多见，即便发生法官也能够及时有效采取强

制措施予以制止，从而保障庭审活动顺利进行。然而，由于线上庭审“云开庭”中各方当事人通过手机、

平板等通讯工具参与庭审，没有处于法庭威严的环境氛围下，导致有的当事人情绪上比较放松，不注重

法庭纪律和秩序。例如南通市中级法院曹忠明院长就指出：在实践中，很多当事人不注意参与开庭的场

合和地点，例如在开车的路上、在家里洗手间甚至是在嘈杂的咖啡厅等，认为这些行为既不尊重庭审的

严肃性，又给庭审纪律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当事人实体性权利的保障和实现，既需要法官准确查清事

实、适用法律，也需要有序、高效的庭审秩序作为保障。这体现为法院开庭审理案件时，所有的诉讼参

与人和旁听人员都必须遵守的秩序和纪律，任何人参加法庭庭审都不得有妨碍法庭秩序的行为，否则，

将受到训诫、责令退出法庭、罚款、司法拘留以及对构成犯罪的，追究其刑事责任。而线上庭审，对于

当事人扰乱法庭秩序等行为法官无法通过法警将当事人强行带出法庭等措施予以制止，旁听人员未经允

许随意对庭审活动录音、录屏行为法官也无法得知，对于诉讼参与人在庭审的过程中随意走动、喧哗经

法官警告后仍实施的行为也难以有效应对。面对线上庭审这一新模式出现的新问题，以往的庭审秩序规

则无法及时做出回应，简单地照搬照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会将法院置于尴尬地位。 

4. 线上审判的适用规范 

4.1. 线上庭审应限于民商事案件 

民商事案件由于不涉及刑事案件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剥夺，在诉讼过程中

更强调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尊重其意思自治，因此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适用线上庭审模式。但对于刑

事案件，案件事实和证据的证明和认定标准要远高于民事案件，且涉及当事人的人身权利，诉讼构造也

相对比较复杂，在法官、公诉人、辩护人、被告人、被害人以及相关证人、鉴定人等多方主体参与的情

况下对于直接言词原则的贯彻直接影响到法官对于证据的采信和认定[6]。即便是民商事案件，也应该细

化和严格其适用范围，例如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审理的一审案件、当事人在国外由于客观原因无法

回国的案件、当事人或证人由于疾病等生理原因无法出庭或出庭不便的案件等。5 

4.2. 制定并完善线上庭审规则 

线上庭审不同于传统的庭审模式，对于扰乱法庭秩序要求法警强制将当事人带出法庭等措施不适用

 

 

5这里无法对适用范围做穷尽性列举，一方面是由于规则的制定需要考察实践和进行适当预测，这要求对司法实践进行社会调查并

进行数据分析，笔者由于获取信息资源和能力有限，无法进行详细展开阐述；另一方面，这属于法律和政策制定者的前期工作，

我们这里仅提供一个思路和方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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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无法适用于线上庭审模式，这就要求不能照搬线下庭审规则，应根据线上庭审的特点和实践中出现的

情况进行规则细化，并有相应的追责手段以保证庭审活动有序进行。最大程度强化庭审程序的严肃性和

规范性，对于法官来说，要严格确定庭审场所的庭审礼仪。尽管互联网庭审是通过网络开展，但对于法

官来说，必须在法庭上进行，严格按照《民诉法》《民诉法解释》及其他关于庭审规范的要求进行。法

官开庭的制服、开庭礼仪、庭审公开等要求均必须更加严格执行。同时，互联网庭审还应突出对当事人

行为的规范。在庭审准备环节，应向当事人明确释明关于参加庭审的服装、场所、语言、穿着等要求，

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一旦庭审中法官发现当事人的行为失范，要及时制止，并告知其相关处罚性规定，

以及其行为可能引起的程序利益的丧失等后果。笔者认为，即便是线上庭审程序简化也至少应保障基本

的庭审秩序和规则，这要求：1) 着装需文明正式。出庭履行职务人员按照职业规定着装，如法官、律师

应着出庭服装。没有职业着装规范的当事人则应文明着装。穿睡衣、背心等随意着装参加庭审不可取。

2) 对庭审场所要求，一是网络信号良好，二是杜绝不当干扰，三是不得有损庭审严肃性，四是确保安全。

在网吧、商场、广场、开车行进中等情况下参与庭审，都是不合适的。3) 应当保持其他通讯设备静音或

关闭，不得吸烟、进食、拨打电话、故意脱离视频画面，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之外的其他人不得在现场

旁听、讨论、提供庭审建议等。 

4.3. 充分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 

线上庭审作为一种“非常规性”审判模式，是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疫情特殊事件的发生从而

得以推广应用的。这表明，在一般情况下，若案件适用线下审判程序不存在障碍，且不属于可以线上审

判的案件范围就应当将庭审活动安排在线下。即便是可以适用线上审判的案件，首先也应尊重当事人的

“自由选择权”，即当事儿可以选择适用或者不适用线上庭审程序，且程序选择权应设置为“双方合意

型”选择权，即必须双方一致同意才能适用线上庭审模式[7]。事实上，最高院在《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加强和规范在线诉讼工作的通知》就强调：各级人民法院推进在线诉讼，既要充分考虑案件类型、

难易程度、轻重缓急等因素，也要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诉讼权益，尊重当事人对案件办理模式的选择权，

全面告知在线诉讼的权利义务和法律后果。这意味着若当事人不同意案件在线办理，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不得强制适用在线诉讼。对于符合诉讼法律关于中止审理有关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中止诉讼。除此之

外，平衡程序的安定性和灵活性，还应确立和完善程序转换机制[8]。如在线上庭审过程中，发现有不宜

或不能适用线上庭审程序的情形，或当事人一方主动请求变更程序适用，出现这种情况则应启动程序转

换机制。6且基于法律程序安定性的考量，在同一诉讼程序中，对于程序的转换应仅限一次。 
本杰明·卡多佐在《司法过程的性质》一书中认为，司法过程的意义关键并不在于司法本身，而在

于通过司法满足社会需要、达到最满意的社会效用和社会效果，在他为我们描绘的“四维合一”的方法

框架中，认为“法律的终极原因是社会的福利”[9]。尽管线上庭审的制度设计并非法官在司法裁判中可

以能动选择的方法，更多是一种被动适用的模式，对这一制度的适用规范严格意义上应属于立法领域的

问题。但基于以上法社会学视野的考察仍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任何关于法律的制度设计，都要考虑法律

目的的实现和对社会的实际影响。 

 

 

6有学者认为，可以分为以下四种情形讨论：情形一：在选定线上庭审模式后，双方当事人一致不同意适用线上程序；情形二：在

选定线上庭审模式后，一方在不同意适用线上程序；情形三：在选定线下模式后，双方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一致不同意适用线下

模式；情形四：在选定线下模式后，一方不同意适用线下庭审模式。在以上四种情形中，根据“合意选择”原则，仅有一方当事

人同意转线上或线下程序的，法院应当不准许。若双方一致同意申请程序转换，则应当分情况讨论：若一致同意线下程序转线上，

法院应当准许；若一致同意线上转线下，法院不应当准许。我们对情形三的观点持反对态度，认为只要是当事人自愿达成意思自

治，即便是在线上庭审过程中有不宜或不愿线上庭审的情形，均可提出程序转换申请，法院审核后认为符合要求的，应当准许，

不受“程序不可逆”这一原则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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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与传统的法院相比，互联网法院的特点不仅在于管辖案件的特殊性，更体现在其全程在线审理的原

则，依托互联网诉讼平台，实现起诉、受理、送达、调解、证据交换、庭前准备、庭审、宣判等全流程

在线完成，当事人足不出户即可完成诉讼。作为一种新型的审判模式，线上庭审缺乏明确、可操作的规

则指引，面临技术困难、庭审秩序难以维护、实体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存疑等一系列司法困境和现实问

题。要求明确线上庭审的适用规范，制定完善的庭审规则，将庭审的范围严格限制于民商事案件，充分

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如此，这项制度设计才能被人们所接受，也才能

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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